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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别航空保安会议（HLCAS） 

2012年9月12日至14日，蒙特利尔 

议程项目6：确保航空保安措施的可持续性——同等性 

航空保安 

（由欧洲联盟及其成员国1和欧洲民用航空会议的其他成员国2提交） 

摘要 

本份关于航空保安的工作文件审议了议程项目6“确保航空保安措施的可持续性 — 
同等性”项下的有关事项。航空保安专家组在2012年3月举行的最后一次会议上审议了

这一项目，从而推动并建议了向前迈进之道。 

高级别航空保安会议的行动在第2段。 

1.  引言 

1.1  航空保安措施的可持续性可以有不同的含义。按照欧洲的理解，可持续的航空保安措施，系

指那些高效、以风险为基础且具有成本效益，并能避免损害旅客的便利和导致保安管制重复的措施。 

便利作用和费用 

1.2  必需在运用保安措施以减缓查明的威胁，和便利运行、旅客的体验和贸易这一基本任务之间

达成平衡。保安不应该使管制措施和相关费用层层叠加，而应该确保这一系统从费用、效率、旅客和

航空运输运营人的接受程度等角度而言具有可持续性，在设计保安流程时，这些应该是考虑的中心。 

1.3  此外，应该指出，过去十年中的绝大部分恐怖攻击和阴谋，注重的是攻克在旅客保安检查点

实施的保安措施。为处理这些威胁而实行的保安措施，有时对旅客的便利性并因而对旅客的航空旅行

的便捷性产生了不利影响。为了实现在这方面可持续性，需要处理此种不利影响，重新思考旅客的保

安流程，使之在达到保安目的的同时体现旅行的便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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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站式保安 

1.4  实现可持续性的另一手段可用于转机地点，这时，人们得知已在始发地点有成效地进行过保

安管制。在这种情况下，应推进“一站式保安”的概念，其中，国际民航组织成员国通过承认彼此的

航空保安体制的同等性，准许运入的旅客、行李和货物转至衔接航班，而无需再次进行与始发地点同

样的保安管制。缔结此种“一站式保安”的安排仍然是一个有待在成员国之间妥善处理的问题。 

1.5  目前，附件17仅明确允许针对某些保安管制缔结此种安排。在这些情况下，这些安排必须得

到支持，由有关成员国与另一成员国协同制定认可程序并持续执行相关程序，以确保在始发地点运用

了保安管制时采取配套措施，使航空器在其后直至从转机机场离场时为止，始终受到保护而未遭未经

准许的干扰。这一原则应予澄清，将其可适用于与联程旅客、行李、货物和邮件相关的所有保安管制。 

相互承认 

1.6  实现可持续性的进一步手段是推动对等地接受所有的同等保安措施，并充分虑及东道国责任

原则，这是芝加哥公约的设想。在这方面，一个国家要求另一个国家采取额外保安措施的需要，可通

过携手合作，将国际要求融入全球威胁环境而避免。这一做法应反映在芝加哥公约附件17 —《保安》

之中。 

1.7  此外，各国可在断定形势构成对民用航空的直接威胁时采取必要措施。在不损害各国这一自

由的前提下，有必要对保安事故征候或特定威胁采取经协调的反应。这意味着要虑及任何给定国家可

实现同样保安成果并因而被其他国家承认的航空保安措施，以及通过国际民航组织加强能处理全球范

围航空保安系统薄弱性的国际标准和建议措施。这两种做法可使各国的单边举措变得多余从而打消其

采取此种举措的念头，并避免运用各国推行的重复和相互冲突的保安要求。 

2.  会议的行动 

2.1  请会议： 

a) 鼓励构想能改善旅客的旅行体验、提高运行的便利性和成本效益的航空保安系统；  

b) 推动对《芝加哥公约》附件17 —《保安》作进一步考虑，以便能相互承认国际民航组织成

员国的航空保安体制并进而实现“一站式保安”；和 

c) 承认航空保安东道国责任原则，并为此而携手合作，采用通过国际民航组织制定标准和建议

措施的途径，处理针对民用航空的威胁。 

—完— 

 


